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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吉首大学 2016 年通识课程重点建设课程立项的 

通  知 

 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通识课程的课程质量建设，打造精品

课程，根据《吉首大学素质通识课程管理办法》，经个人申

请、学院推荐、专家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“英语应

用能力与出国留学”等 8 门课程为我校 2016 年通识课程重

点课程建设项目（见附件）。 

一、重点课程建设过程管理 

1、重点课程立项时间为：2016 年 1 月 7 日；建设中期

实行一年一检，检查时间为每年的 12 月底；验收时间为：

2018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、请各重点建设课程负责人按照立项要求每学期开设相

关课程。开设课程情况首先报到所在学院教务办，并由教务

办与其它申报课程汇总后一并上报素质教育中心（张家界校

区校区上报教科办）。没有按照要求承担相应教学任务的将

取消项目建设。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向素质教育中心报告。 

3、建设期间，各重点建设课程负责人应根据课程建设的

要求，认真做好课程的教学准备，开展相关教学活动。鼓励

教师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，提高教学效果。 



4、建设期间，学校每年将组织专家和学生进行课程评价，

如果出现教学态度不认真，教学效果差，连续一年内选课人

数达不到 40 人开班标准的或者评价满意率较低的或者出现

教学事故的，将取消重点课程的建设，并按照学校相关管理

规定严肃处理。 

5、重点建设课程实行滚动式建设，如果三年建设效果成

效明显，学生选课满意度高，将根据学校实际继续进行后续

建设支持。 

6、支持重点建设课程进行教材编写和空间课程建设，并

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。 

7、各重点建设课程负责人请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前向素

质教育中心提交课程教学大纲（电子文本），发送至邮箱

jdszjyzx@163.com。逾期未交的将视为自动放弃重点建设课

程项目。 

二、研究经费管理 

1、通识课程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的资助经费：每门 20000

元，立项后一次性把项目经费下拨到课程负责人个人账户。 

2、经费的使用：（1）项目启动当年课程教师按照要求承

担相应的课程后可报账所拨付资助经费的 30%；第二年在课

程评价符合要求后，可报另外的 30%；第三年在课程验收合

格后再报余下的 40%。如在建设期内不能按要求完成相应任

务，将取消经费资助。 

3、经费使用范围：①文印费；②图书资料费；③差旅费；

④版面费；⑤课程进修费（只限于立项课程）；⑥数据采集



以及设备使用费；⑦专家咨询费；⑧会议费。 

4、报账程序：课程负责人签字→素质教育中心工作人员

（含副主任）审核→素质教育中心主任签字→财务处报账。 

三、立项与结题管理 

1、请各教学单位加强对通识课程重点建设课程的指导与

支持，保证课程的建设质量。 

2、课程验收要求：课程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①课程主

持人按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完成了教学以及教学改革

研究实践任务；②课程建设取得了预期的成果，学生的选课

满意度高。符合验收条件的课程负责人应填写验收报告书，

并提供以下材料：相关研究成果复印件、研究工作总结报告、

资助经费使用报告、实践效果评议材料及其它有关材料。 

3、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课酬以及出版相关课程教材另行

予以资助。 

4、本办法由素质教育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素质教育中心 

2016 年 1月 7 日 

 



附件：吉首大学 2016 年通识课程重点建设课程立项名单 

 

序号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

1 英语应用能力与出国留学 丁志斌 

2 中国饮食文化 麻成金 

3 网络文学欣赏与批评 李端生 

4 实用礼仪 张利玲 

5 《孙子兵法》解读与运用 李先德 

6 世界文明史导论 曹景文 

7 艺术与美育 刘泰然 

8 劳动合同法与大学生就业中的权益保护 胡春妮 

 


